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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衛生組織呼籲世界各國針對道路交通安全採取行動方案，並要求會員國

制訂「2011-2020 道路安全行動十年(Decade of action for road safety 2011-2020)」，
以遏止道路交通死亡與受傷事故的上升趨勢。雖然我國並非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

國，但有鑑於我國每百萬人口機動車的交通事故死亡率較 OECD 或歐盟會員國之

平均值均高出甚多，十年平均下降率也僅達歐盟會員國平均值的 2/3，面對事故

所造成的高社會成本，政府各部門應有更有效的策略與積極的作為以資因應。本

研究的目的在於研提我國道路安全改善的發展策略，包括策略規劃的架構、內

涵；國際道安改善趨勢、防制對策與我國面臨的重要課題等。本研究並提出六項

對於我國道路交通安全之戰略，以供各界參考。 

關鍵字： 道路交通事故、交通安全、防制對策。 

一、前 言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4 年發表「世界預防道路交通傷害報告(World report 
on road traffic injury prevention)」(Peden 等人, 2004)，呼籲世界各國針對道路

交通安全採取行動方案，並於 2010 年 3 月要求會員國制訂「2011-2020 道路

安全行動十年(Decade of action for road safety 2011-2020)」，以遏止道路交通死

亡與受傷事故的上升趨勢。 

雖然我國並非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國，但有鑑於民國 99 年我國機動車交

通事故死亡人數 3,515 人，每百萬人口死亡率高達 152 人(衛生署，民 99)，
較 OECD 或歐盟會員國之平均值均高出甚多，十年平均下降率也僅達歐盟會

員國平均值的 2/3，面對事故所造成的高社會成本，政府各部門似應有更有效

的策略與積極的作為以資因應。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研提我國道路安全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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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包括策略規劃的架構、內涵；國際道安改善趨勢、防制對策與我

國面臨的重要課題等。 

二、策略規劃的架構與內涵 

策略規劃的目的係在「組織資源條件下，發展一套能適應環境變遷與競

爭，使能達成組織目標的行動準則」。本研究就系統分析的觀點研提道安改善

策略，改善策略的架構如圖 1 所示，其重要內涵包括： 

1. 了解問題：了解目前道路交通安全的問題現況。 

2. 設定目標：設定具體明確可達成的目標。 

3. 配置改善資源：設立組織，配置適當的人力、預算、法令以求達成目標。 

4. 選擇防制對策：根據資源條件與目標，選擇有效益的防制對策。 

5. 衡量改善績效：持續回饋，衡量達成目標的程度。 

 
圖 1  道安改善策略規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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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了解問題 

透過警政署交通事故資料庫的分析，可了解全國與各縣市道路交通安全

的問題現況。由道路交通事故資料長期趨勢與道路交通事故特性分析結果，

可歸納全國的道路交通安全問題如下： 

1. 我國在年齡層、違規行為、運具別以及道路別等方面須特別重視道路交通

安全議題包括：高齡者與年輕者；酒駕問題、安全帽與安全帶與超速問題

(國外研究發現國外研究指出平均速率值每降 5%，死亡事故可降低 20%)；
機車、行人與自行車；市區道路、村里道路、省道與縣道。 

2. 由各年期死亡當事者之飲酒情形、年齡、安全帽配戴、安全帶使用情況的

分析結果得知： 

(1) 死亡當事者酒駕情形嚴重 

(2) 高齡者死亡人數佔總死亡人數比例偏高 

(3) 許多機車駕駛者和乘客未戴安全帽 

(4) 許多小汽車駕駛和乘客未繫安全帶 

(5) 未來要大幅降低交通事故死亡人數，必須著重改善上述問題 

3. 由安全帶的事故特性分析結果可知，未來應特別注意乘客(包括前後座)繫
安全帶；以及凌晨缺乏警方執法時駕駛者未繫安全帶之問題。 

4. 由安全帽事故分析結果可知： 

(1) 機車乘客未配戴安全帽的比例較駕駛者高，且未配戴安全帽的死亡比例

高於配戴安全帽死亡比例。 

(2) 南部地區機車駕駛者與乘客配戴安全帽的比例較低。 

(3) 機車駕駛者在凌晨 1-6 點配戴安全帽的比例較低，機車乘客在各時段之

配戴比例則無明顯差異。 

5. 就酒駕駕駛者所行駛的道路類別、事故位置以及事故類型與受傷程度分

析，結果可歸納以下幾點： 

(4) 酒駕駕駛者死傷嚴重性高於未飲酒者，尤其以男性 18-64 歲族群較為   
嚴重。 

(5) 機車駕駛者的受傷程度最為嚴重，另外，本身發生事故之比例較高且死

傷嚴重。 

(6) 事故大部分發生於省道、市區道路、村里道路；事故型態以同向擦撞、

追撞為主，屬於跟車行為，顯示飲酒後對於車輛操控能力有明顯影響。 

6. 由高齡者事故特性分析結果可知，高齡者相關之交通安全議題包括： 

(1) 高齡者以機車、行人和自行車事故最為嚴重。 

(2) 高齡機車與自行車駕駛者的主要問題為：不遵守號誌；缺乏讓車觀念；

未依規定左轉問題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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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齡行人的主要問題為：穿越道路未注意左右來車；同向通行；在市區

道路上未依規定行走行人穿越道、地下道、天橋而穿越道路。 

7. 由機車事故特性分析可知： 

(1) 男性與飲酒後駕駛失控死傷較嚴重。 

(2) 無適當駕照之機車駕駛者死亡比例較高。 

(3) 事故道路類型以省道路口、市區道路路口、村里道路路段為主。 

(4) 路口事故類型以同向擦撞、側撞較為嚴重，其原因為未注意車前狀態。 

(5) 市區道路路口事故類型主要為路口交叉撞，側撞，其原因以未注意車前

狀態、未依規定讓車、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為主。 

8. 由各車種死亡人數及其佔所有當事者死亡率的分析結果得知： 

(1) 機車駕駛者是死亡比例最高的族群，目前每年機車駕駛者死亡人數超過

一千人，其次依序是行人、乘客和小客車駕駛者，乘客死亡率最嚴重的

族群是小客車乘客和機車乘客。 

(2) 本研究以羅吉斯迴歸模式了解上述族群的死亡風險影響因素，由模式結

果得知主要問題包含：酒駕、未配戴安全帽、未使用安全帶、高齡者、

男性駕駛者、無適當駕駛資格。道路類型主要為省道、市區道路與村里

道路。 

(3) 行人在閃光號誌路口的死亡風險較有管制之號誌號路口或無號誌路口

高。利用上述羅吉斯迴歸模式各影響因素勝算比分析結果可作為道安策

略改善成效估算之參考。 

2.2 設定目標 

本研究根據我國歷年道路交通事故死亡率下降趨勢、參考各國道安組織

與願景，以及專家學者之意見，建議以「追求永續、安全之運輸系統」為我

國道安願景，並以「未來十年內降低 30%道路交通事故死亡率」作為追求的

目標。 

2.3 衡量改善績效 

由於交通事故死傷多屬偶發的稀少事件，僅以此衡量道路安全改善的績

效常未能適切反映道安改善的努力作為。緣此，歐盟援引具有良好道路安全

績效之國家經驗，建立階層式的道路安全金字塔模式，包括社會成本、最終

結果(死傷人數)、中間結果(安全績效指標)、政策產出、結構與文化。並建立

一套綜合表達國家道路安全績效的足跡方法論(Footprint methodology)，運用

足跡體系(Footprint scheme)、星狀圖進行國家／地區間的道路安全狀況比較。 

本研究以歐盟之道路安全績效指標架構為基礎，透過內政部警政署事故

資料庫分析主要交通安全問題，建立適合我國之道路安全績效指標，包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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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指標、行為指標與政策指標，並利用統計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與資料包絡

分析)評量各縣市道安改善的相對績效。此外，並利用人口、車輛等條件將縣

市分群，俾使各縣市得以在類似的資源條件下，可以相互學習道安防制對策。 

2.4 配置改善資源 

資源配置包括設立權責組織，並賦予對應的人力、預算、法規執行等事

項。我國之道路交通行政組織，中央為交通部，幕僚單位為路政司，直轄市

政府為交通局，其他縣市則為交通局(處)、交通旅遊局或相關局處負責。有

關於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業務，主要由交通部「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

會」(以下簡稱交通部道安會)，與直轄市/各縣市之「道路交通安全聯席會報」

負責辦理，此外，由於道路交通事故之頻繁，道路交通事故之鑑定結果涉及

民眾權利義務甚鉅，故各地方政府均設置行車事故鑑定與覆議單位。 

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係依據交通部組織法第 26 條之規定報

請行政院核定。該委員會主要依據交通政策，參酌臺灣地區道路交通實際狀

況，彙整各有關部、局、署及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意見，策定毎 3 年一期

之「道路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由人、車、路三大因素著手，依教

育、執法、工程三途徑，加強執行各項交通安全改進措施，報請行政院核頒

實施。 

交通部道安會之職掌包括： 

1. 有關全國道路交通安全事項之策劃、協調與督導其執行事項。 

2. 直轄市、縣(市)政府道路交通安全工作計畫及執行情形之審議，監督與查

核事項。 

3. 道路交通安全法規修訂之建議事項。 

4. 道路交通安全資料之蒐集、綜合分析及專題研究事項。 

交通部道安會設置主任委員一人，由交通部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三人，

分別為交通部次長、內政部次長及教育部次長，並以中央機關相之各司、處、

署首長為委員，共計二十七人。交通部道安會毎月舉行會議一次，由主任委

員召集，主任委員因故不能召集時，由其指定之副主任委員為之。會議必要

時，得視業務需要，邀集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成立之道路交通安全會報執

行秘書列席。 

道路交通運輸涉及多元意見與利益衝突，須由具代表各方意見之委員會

協調折衝與決議。惟交通部道安會屬任務編組性質，雖為一合議制的組織型

態，然因督導、規劃與執行之業務分散於各部門，上下機關只有業務關係而

無隸屬關係，較難以釐清其業務職責，且其人力有限，對重大交通事故之應

變能力亦有不足。對於重大事項亦無法有政策性的決定，僅能由主席裁示，

供相關部門參考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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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安防制對策之國際發展趨勢 

世界衛生組織除了發表「世界預防道路交通傷害報告」外，並針對速度

管理、酒後駕車、安全帶等重要議題，提出多項專題報告以供各會員國參考。

其研究成果與建議除代表國際社會之重要發展趨勢外，對於我國道安防制亦

具啟發。茲將其重要概念簡述如下，以作為檢討我國道安防制之借鏡。 

3.1 基本觀點的轉變 

全球交通安全專業人員歷經近數十年的研究，在觀念與作法上已有極大

的改變，包括： 

1. 多數道路事故係屬於可避免的人為問題 

過去常認為事故是隨機發生的，屬於不可避免、無法預見的事件。然而，

經由良好的資料與運用科學方法的分析結果，採取適當的防制對策，許多

的道路交通事故皆是可以避免。 

2. 道路安全問題不僅事涉多部門，也是公共衛生的重要問題 

過去道路安全被認為是交通部門的責任，國家交通安全機構通常設於政府

運輸部門中。然而，道路交通傷害卻也是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降低

交通事故傷害可以減少受傷住院人數與受傷的嚴重度，此外，更安全的道

路環境，可鼓勵更多民眾採取步行與騎自行車等更為健康的生活方式。 

因此道路交通事故防制對策之利害關係人包括政府與立法機關、道路使用

者、警察、媒體、產業界、專業人員與非政府組織等。 

 
圖 2 道路交通事故防制對策之利害關係架構圖 

3. 道路事故傷害是一個社會公平議題 

研究資料顯示交通事故對於社會中較貧窮與弱勢的用路人並不平等

(Nantulya & Reich, 2003; Laflamme & Diderichsen, 2000)。交通事故的傷亡

人數以貧窮者居多，這些人在受傷後所得到的緊急救護機會有限，長期的

照護過程也缺乏有力的支持。因交通事故傷亡者的醫療費用、家庭收入減

少等對低所得者之影響尤其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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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的用路人(行人與自行車騎士)在道路交通事故傷害中亦佔極高比例。

弱勢用路人在政府為機動車所制訂的政策中獲益最少，卻需承受如空氣污

染、社區隔離、事故傷害等危害。 

政府應以公平保護所有用路人為制定道安對策的重要的指導原則，如此將

可避免因不平等傷害與死亡對貧窮者與弱勢用路人所造成的額外負擔。 

4. 交通系統應妥適設計以協助使用者處理日益複雜的道路狀況 

傳統的道路安全觀念認為交通事故的發生主要是用路人的責任，但事實上

仍有許多因素超越駕駛人能力的控制範圍。駕駛人的失誤除了受本身的知

識與技術影響外，行為所處的環境，如道路設計、車輛性能、交通法規與

執法情形等亦有間接影響。規劃設計者應努力於整體交通環境的改善，以

降低駕駛人面對日益複雜的資訊處理需求及可能的行為失誤。 

5. 交通系統的設計應充分考慮人身的脆弱性；車速管理更是其中心議題 

在複雜的交通系統中，駕駛人行為的不確定性使得事故更難以預防，因

此，設計交通系統時，應特別考慮人體能夠承受的撞擊力，並降低可能造

成的傷害，如降低都市內的行車速度；設置人行道分隔人車；改進小客車

的車頭設計以保護行人等。 

6. 國家間的技術移轉應考量當地的特殊交通環境與用路行為 

中低收入國家常有的混合交通與高收入國家之交通系統未盡相同，因此，

在引進技術時應考慮是否適用於混合交通暨當地的交通環境特性。 

3.2 系統化的防制對策 

在道路交通環境中，風險(Risk)係由四個因素所構成。第一個因素為「暴

露(Exposure)」，即不同用路人在道路系統中的移動數量(旅次量)；第二個因

素為在特定暴露下發生碰撞的機率；第三個因素為發生碰撞後造成傷害的機

率；第四個因素則是傷害的結果。亦即風險可以由人的失誤、車輛動能、人

體耐受撞擊的能力與碰撞後的救治等解釋之。 

在道路交通系統中，防制對策與風險因素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也不易

建立防制對策與風險因素的對應關係。一種防制對策可能同時對應(處理)不
同的風險因素，例如，良好的道路設計除了可降低弱勢用路人的交通暴露外，

也可降低碰撞的機率與傷害的發生。 

「世界預防道路交通傷害報告」將交通事故的防制對策歸納如以下六

類，分述如下： 

1. 以土地使用與交通政策管理暴露  

在土地開發與運輸規劃階段均應進行事前的安全衝擊評估。透過聰明

成長政策減緩私人機動車輛的快速成長，以大眾運輸導向的都市發展、運

輸需求管理策略減少機動車的使用，降低交通的暴露量。 其次，鼓勵用

路人使用較安全的運輸方式。表 1 所示為歐盟國家各類運具的每億人公里

與每億人小時死亡人數，其中鐵路及公車等大眾運輸為較安全的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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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表 1  歐盟各類運具的死亡人數 

運具 每億人公里死亡人數 每億人小時死亡人數 
公路(總計) 0.95 28 
二輪機動車 13.80 440 
步行 6.40 75 
自行車 5.40 25 
小汽車 0.70 25 
公車與長途客運 0.07 2 
水運 0.25 16 
空運 0.035 8 
鐵路 0.035 2 

另一方面，也要透過交通管理的手段，讓用路人儘量減少暴露於高風

險的交通環境中。例如，提供弱勢道路使用者(行人、自行車)安全簡便的

路徑，包括人行道與出入巷道/集散道路等慢速通行道路；限制慢速車輛進

入高快速公路；實施高乘載車輛優先政策，減少機動車輛的使用量等。 

在機車使用方面，根據英國的經驗，限制初學者的機車性能(最大排氣

量 125cc，最大輸出功率 9kW)亦可有效降低年輕騎士的交通傷害。 

在紐西蘭、澳洲，透過分級考照制度，與不同的酒駕違規標準(初學者

允許之 BAC 值較低)，亦大幅降低年輕駕駛暴露的風險，減少事故數量與

傷害的嚴重性。 

2. 考慮安全性的道路規劃與設計 

許多的道路交通事故傷害皆源自於道路的規劃設計不當，多數國家的

道路網皆以機動車使用者的需求為主要考量，並未從所有道路使用者的角

度去提供一個更安全的道路環境。在混合車流中，機動車(小汽車與機車)、
非機動車(自行車)之間動能的差異尤其讓用路人暴露在高度的傷害風    
險中。 

在道路設計時，應力求使道路具有安全意識(Safety-conscious)。藉由

清楚的道路層級與功能分類，使路網中的每一條道路皆具有明確的功能，

並依據道路功能設計相關交通設施，使道路使用者行駛時，能自然遵循該

道路所設計的速限。對於不同的用路人亦應有不同的考量重點，如針對機

動車使用者設計時，應考慮路旁之障礙物、照明、防撞措施等，以降低事

故發生的機率及事故的後果。針對行人與自行車設計時，則應考慮適當的

分隔措施，提供安全的通道，或納入交通寧靜區的作法，將車速降低至

30kph 以下，以獲得相對的安全性。 

在道路建設與使用的各階段(可行性研究、初步設計、細部設計、使用

前、使用後)實施道路設施的安全審核(Safety audit)，藉由各類專業人員的

審查，提高道路使用的安全性。並針對易肇事地點採取補救措施，如易肇

事路段改善；路面維護、照明條件改善；標誌、標線、號誌、槽化等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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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改善等。 

3. 提供可見性高與抗撞的智慧車輛 

在車輛使用上，應著重於提高車輛與弱勢道路使用者的可見性，以降

低事故的發生機率，例如建議所有機動車輛必須全日使用車燈；加強大型

車輛的照明系統；建議自行車使用高效能的反光片、車燈，並穿著鮮豔衣

物與騎車配件等。 

在車輛的設計上，應著重於改進車輛的抗撞性(crashworthiness)，以降

低碰撞時對駕駛人、乘客、其他事故參與者的傷害嚴重性。例如改善車輛

前端設計以保護行人與自行車騎士；改善車內的設備以降低碰撞時對於乘

客的傷害；改善車與車的相容性(compatibility)，使車輛在碰撞時可以自行

吸收本身的動能，以避免較強壯、重量較大的車輛對較小、重量輕車輛造

成嚴重的傷害。 

此外，一些先進的車輛設備，亦有助於保障駕駛人的行車安全。如： 

(1) 安全帶提醒裝置：以燈號或聲音提醒駕駛人與乘客使用安全帶； 

(2) 酒精鎖：偵測駕駛人的呼氣酒精濃度以決定是否啟動車輛； 

(3) 電子穩定程序(Electronic stability programmes)：協助駕駛人在濕滑路面

保持操控穩定度，避免側滑失控； 

(4) 智慧型速度調節(Intelligent Speed Adaptation, ISA)：由車內的電子地圖

(內含道路速限資訊)與系統決定車輛在該道路的行駛速限。控制的方式

包括建議性(系統建議駕駛人該道路的行車速限)；自願性(駕駛人可以決

定是否啟動控制系統)；與強制性(駕駛人無法改變系統的控制)。 

4. 確保遵守道路安全法規 

駕駛人未遵守道路行車速限、酒後駕車、疲勞駕駛及不使用安全防護

設備等，是發生事故、造成死亡與嚴重傷害的主要原因。然而，僅依靠制

訂法規並無法遏止這些不當的行為，用路人遵守法規的自覺仍是其中的關

鍵因素。在歐盟，研究顯示改善現有法令的執行情形，約可降低死亡與嚴

重傷亡事故約 50%。從一些國際經驗可知，確保法規的執行可從以下方向

著手。 

(1) 創造一個守法的社會氛圍。 

(2) 執法強度必須保持在較高的水準，使駕駛人具有較高的被取締風險    
感知。 

(3) 取締必須伴隨適當的處罰。 

(4) 自動執法(如超速照相)是相當有效的。 

(5) 沒有執法的教育宣導通常效果低微，但伴隨執法可加強法規的遵守。 

主要的一些法令與執行問題包括：速度管理、血液酒精濃度限制、藥

物影響、疲勞駕駛、使用手持行動電話、減少交岔路口的碰撞、安全帶與

兒童座椅、配戴機車安全帽等，暨配合立法與執法，進行公眾的教育與宣

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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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碰撞後的救治與照護 

碰撞後的救治與照護旨在避免可預防的傷亡，減少其嚴重性。重要的內容

包括改善到醫院前的救治(如強化目擊者的反應能力與急救服務)、改善醫

院的救治與照護、最後的復健過程等。 

6. 研究發展 

目前已知的防制對策皆可降低道路交通事故的發生，以及其傷亡的嚴重

性。但這些措施大多源於高收入國家的研究發展成果，如何將其推廣應

用，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優先研發的項目包括： 

(1) 發展現場試驗以確認防制對策適合中低收入的國家。 

(2) 發展適合中低收入國家的道路網，包括道路層級與設計，建立適合混合

車流的道路標準與設計指南。 

(3) 使四輪車輛的前端更安全，以減少對弱勢用路人的傷害。 

(4) 制訂機車的抗撞性標準；研發更輕便與通風的頭盔。 

(5) 發展更好的方法評估全套防制措施的成效。 

(6) 發展較低成本的方法改善碰撞後的救治與照護系統。 

(7) 高收入國家應發展更好的管理策略，以減少風險的暴露。並努力解決小

型/輕型車輛與大型/重型車輛碰撞時的不相容問題。 

3.3 建議作為 

「世界預防道路交通傷害報告」提供各國一個提升道路交通安全的機

會，雖然我國並非會員國，應藉此機會衡量本國道路安全現況，檢視相關政

策、組織權責與能力，與採取的行動方案。除了前述系統性的防制對策外，

為使政府能有效達成改善道路安全的目標，本研究亦提出以下建議的戰略。 

戰略一：在政府中成立一個統籌全國道路交通安全工作的主政機構 

說  明： 

1. 道路安全改善事涉多個部門，各國政府都須要設立一個處理道路安

全問題的主政機構，使其具有政策決定的權責，負責資源配置，協

調運輸、教育、警察、衛生、醫療等部門，並定期向公眾(或民意機

關)說明所採取的行動計畫。 

2. 此一主政機構可根據各國的國情採取不同的形式，如政府設立的獨

立機關、由不同部門的代表組成的委員會、或大型運輸機構的一個

部門。惟不論是何種形式，皆須要有明確的權責，並能掌握相當的

資源以從事道路安全改善工作。政府領導人的積極支持將有助於全

國道路安全工作的推展。 

 
 



 

555 

戰略二：評估交通安全問題、政策與機關設置 

說  明： 

1. 處理道路安全問題首在明確了解道安問題的特性、交通政策、國家

機構與處理交通傷害的能力。因此，不僅要了解事故的死傷人數、

發生數量，更要知道哪些道路使用者最容易發生事故傷害，哪些地

區最嚴重，有哪些危險因素，有哪些政策與防制對策，其改善成效，

有哪些單位處理道路交通安全問題，處理的能力等。 

2. 評估的資料來源包括運輸部門、警方、衛生部門、醫療機構、保險

機構、車輛製造商，及其他政府統計發展部門等。所使用的資料應

確保其正確、一致與詳盡。道路事故資料庫應簡明、易操作，並與

國內外保持一致性。簡單易行的標準包括：使用 30 天交通死亡的定

義；根據疾病與相關衛生問題國際統計分類(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傷害外部原因

國際分類(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External Causes of Injury, 
ICECI)；由 WHO 及其協作中心所制訂的傷害監測與調查指南(Injury 
Surveillance and Survey Guidelines) 等。 

3. 資料應可在相關政府部門和團體間自由共享，特別是交通、執法、

衛生與教育等部門。 

戰略三：擬定全國道路交通安全策略與行動計畫 

說  明： 

1. 各國都應草擬一份道路交通安全策略，該策略涉及多部門(包括運

輸、教育、警察、衛生、法律與其他相關部門)與多學科(包括道路安

全專家、工程師、城市規劃者、衛生專家與其他科學人員)，充分考

慮所有用路人，特別是弱勢用路人的需要，並與其他部門的策略建

立有效連結。 

2. 國家道路交通安全策略必須以未來 5-10 年的發展為準，訂定具有相

當雄心但又能切合實際的目標。主政機構應有足夠的資金來發展、

實施、管理、監督與評估各項措施，並有具體明確的指標衡量其實

施結果。在策略的指導下，各項行動計畫、執行時間表與相應資源

分配亦需配合擬定。 

戰略四：針對問題配置財政與人力資源 

說  明： 

1. 針對性的投入財力與人力資源方可有效減少道路交通傷害與死亡的

發生。在財源方面，政府應有明確的收入來源，以確保達成改善道

路安全目標所需的資金無虞，可能的收入來源包括燃料稅(費)、道路

使用/停車費、牌照稅與交通違規罰款等。在計畫提出階段實行大範

圍的安全評量，並在計畫執行階段全程實施安全審核，將可使有限

資源發揮最大效益。 

2. 道路安全改善計畫仍有賴訓練有素、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執行，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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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此類專業人員的國家宜優先制訂適當的訓練計畫。訓練計畫的內

容應包含不同的專業領域，如統計分析、道路設計、創傷治療等，

與跨學科的領域，如都市規劃、交通規劃、衛生規劃、政策分析等。 

戰略五：執行行動方案，避免交通事故，降低傷亡結果，並評估方案的成效 

說  明： 

1. 各國應根據其道路交通事故的特性，選擇特定的防制對策來降低事

故的後果。防制對策應符合當地的文化習慣，並經過適當的分析評

估，雖然並無一套標準的防制對策可以適用於所有國家，仍有一些

好的作法頗具參考價值，例如： 

(1) 制訂適合不同功能道路之車速限制。 

(2) 制訂並執行機動車駕駛人與乘客使用安全帶的法規。 

(3) 制訂並執行自行車與機車駕駛人配戴頭盔的法規。 

(4) 制訂並執行駕駛人血液酒精濃度限制的法規，隨機檢測駕駛人呼氣

酒精濃度。 

(5) 要求機動車輛日間開燈駕駛。 

(6) 要求機動車輛具有保護駕駛人與乘客的抗撞設計，並延伸類似的保

護設計至車輛前端，以保護行人與弱勢用路人。 

(7) 新的道路工程應執行安全審核，由未參與該項道路設計的道路安全

專家負責執行。 

(8) 加強現有道路基礎設施之管理，提高道路安全性。例如，為行人與

自行車提供更安全的路線，採取低成本補救措施，設置路邊防撞裝

置等。 

(9) 加強從交通事故現場到醫療機構過程中，各環節的可能協助。例

如，商用車輛最可能出現在事故現場，即可強化商車駕駛人的初步

急救能力，再由專業醫療團隊執行後續的創傷治療。 

(10) 透過對大眾的教育宣導來加強法規的執行。 

2. 長遠而言，安全設施應與土地使用規劃(大眾運輸導向的設計)、運輸

規劃(提供便捷的人行道、自行車道與安全的公共運輸)與道路設計

(人行穿越道、減速設施、照明)等相結合。 

戰略六：促進國家交通事故的反應能力與國際合作 

說  明： 

1. 世界正面臨一個全球性的道路安全危機，除非開始採取適當的防制

措施，危機將持續惡化。雖然部分國際組織(如聯合國各機構、非政

府組織與多國合作組織)與政府組織已經開始宣傳道路安全危機，並

加強道路安全管理工作，但民眾普遍未意識到這個問題，或採取任

何積極的作為。 

2. 在國際合作上，聯合國已在 2010 年呼籲會員國訂定未來十年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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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舉辦論壇加強國際間的合作。此外，所有國際非政府組織、

私營部門、負有社會責任的法人團體，以及有責任感的公民也應努

力協助提高所在地區與全球的道路安全意識，促進各國對交通事故

的反應，提升其改善問題的能力。 

四、我國道路安全工作之重要課題 

透過警政署交通事故資料庫的分析，本研究首先確認我國道路交通事故

的特性與問題現況；相關組織與資源的配置方式；並參考國外道安改善績效

良好國家的經驗，設定未來的改善目標。其次，以世界衛生組織發表之「世

界預防道路交通傷害報告」為基礎，說明道安改善的基本觀念、防制對策內

涵，暨對國家之建議，以作為發展我國道安改善策略之參考。 

參考國際組織與國家之發展經驗，本研究針對道安改善策略之內涵：「了

解問題」、「設定目標」、「配置改善資源」、「選擇防制對策」、「衡量改善績效」

研提重要課題如下： 

課題一：社會缺乏積極的安全文化 

說  明： 

1. 由警政署交通事故資料庫分析可了解我國交通事故的特性與問題現

況，然運輸與警政機關多不期望透過媒體與公共宣傳管道令社會大

眾感受此一問題的嚴重性。社會大眾對於交通事故的印象往往停留

於偶發的單一事件，對於交通事故的影響缺乏全面性的認識，「交

通安全」的概念也尚未引其社會大眾的普遍重視。 

2. 安全文化不足的具體表現如： 

(1) 對於速度的重視高於安全與環境保護：不論是高速公路或市區道路

皆在民意(代表)的要求下，以減少民眾超速違規、提高旅行速率為

由提高速限，超速取締不僅不是地方政府的執法重點，更常成為民

怨的焦點。 

(2) 未繫安全帶或未戴安全帽(或未戴妥安全帽)仍有極高比例。 

課題二：政府各部門重視不足，資源難以投入 

說  明：由於運輸與警政部門並未讓社會大眾認識交通事故的嚴重性，立法

(民意)機關又以不違反民意為最高原則，在此氛圍下，社會缺乏積

極的安全文化。大眾多認為交通違規為微罪，司法機關也未積極處

理諸如酒醉駕車的公共危險議題。政府各部門重視不足，無法投入

相關的預算資源與防制對策以積極改善。 

課題三：組織間缺乏聯繫，目標設定尚無共識也難以達成 

說  明： 

1. 道安改善涉及多個部門，多部門協作(如工程、教育、執法同時就同

一主題合作改善)往往可以達到加成的效果，惟目前各部門多缺乏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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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聯繫與相互溝通對話的平台，使各部門各自為政的改善效果難以

彰顯。例如台北市為推廣交通寧靜區的概念與作法，於眾多巷道劃

設速限「30」的標字，然一般民眾多未了解減速與安全的意義，行

車行為依舊。若能在繪製標字時，同時開展一些教育宣導活動，並

配合不定點的執法，其效果應會較單獨繪製標字為佳。 

2. 另一方面，在少數社會事件的推波助瀾下順利通過後座繫安全帶的

立法，相關的教育宣導活動與執法計畫亦應儘早擬定。 

課題四：缺乏有力的統籌主政機關與權責 

說  明： 

1. 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簡稱道安會)係屬交通部成立之委

員會，職司全國道路交通安全事項之策劃、協調與督導，暨各地方

政府道路交通安全工作計畫及執行情形之審議，監督與查核。綜觀

道安會過去的運作，對各單位並無指揮權，督導與監督力量有限，

協調機制亦因各單位的重視不足，成效有限。加上未有足夠的預算

補助，較難具體引導各縣市主管機關明確的改善方向。 

2. 誠如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預防道路交通傷害報告」之建議，各國首

應建立一個獨立的主政機關。我國之道安改善主政機關權責不足亦

影響整體道安改善的績效。 

課題五：缺乏多元整合的防制對策 

說  明：工程、教育、執法仍是目前交通事故防制的主要手段，但從國外的

經驗觀之，有效的策略應將防制對策提升至更高的層次，如從土地

使用與運輸規劃管理暴露；將安全審核納入道路的規劃與設計建設

過程。利用更多樣、多層次的防制對策將有助於更有效的改善道安

問題。 

課題六：績效評估機制尚未建立，資源運用受限 

說  明：政府對於交通事故的整體改善績效尚未建立明確的考核機制，亦未

明確評估各項防制對策之效益，使得有限的道安改善資源難以有具

體的投入方向。 

五、結 語 

本研究主要研提我國道路安全改善的發展策略，包括策略規劃的架構、

內涵；國際道安改善趨勢、防制對策與我國面臨的重要課題等。透過警政署

交通事故資料庫的分析，本研究確認我國道路交通事故的特性與問題現況；

相關組織與資源的配置方式；參考國際組織與國家之發展經驗，以及世界衛

生組織針對速度管理、酒後駕車、安全帶等重要議題所提出多項專題報告內

容，針對道安改善策略之內涵：「了解問題」、「設定目標」、「配置改善資源」、

「選擇防制對策」、「衡量改善績效」研提六項重要課題，包括社會缺乏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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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文化、政府各部門重視不足，資源難以投入、組織間缺乏聯繫，目標

設定尚無共識也難以達成、缺乏有力的統籌主政機關與權責、缺乏多元整合

的防制對策、績效評估機制尚未建立，資源運用受限。 

因此，本研究參考聯合國「世界預防道路交通傷害報告」，建議我國應藉

此機會衡量國內道路安全現況，檢視相關政策、組織權責與能力，與採取的

行動方案。並具體建議以下戰略：(1)在政府中成立一個統籌全國道路交通安

全工作的主政機構；(2)評估交通安全問題、政策與機關設置；(3)擬定全國道

路交通安全策略與行動計畫；(4)針對問題配置財政與人力資源；(5)執行行動

方案，避免交通事故，降低傷亡結果，並評估方案的成效；(6)促進國家交通

事故的反應能力與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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